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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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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 

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 

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 

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 

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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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 

布“仿行宪政” ，但又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须 

“从官制入手” ，以“廓清积弊，明定责成” ， [1](44) 为 

立宪基础。 于是在宣示立宪之后，随即启动官制改革， 

结果是官制久议难改， 议会久议不开， 宪法久议不立， 

迁延多时，误官制改革甚，误立宪甚，误清王朝甚。 

以往学界虽注意到了清政府在立宪过程中的迁延与迟 

缓，对其原因亦有所研究，却从未意识到立宪从官制 

入手这一错误战略本身即是造成清末立宪迁延迟缓的 

重要因子。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官制改革遇到的巨大阻力 

平心而论，以官制改革为宪政改革起点，并非毫 

无道理。但凡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其治理国家的中 

坚往往是专门化的官僚群体， “宪法绝对的君主制现在 

只能靠常设的官僚机构的智力条件维持其本身的存 

在” ， [2](86) 帝国的兴盛实赖于官僚的精心治理，而其衰 

败也起于官僚群体无可避免的生命力衰竭。就清王朝 

而言，官僚群体治理能力的退化正是晚清政府统治危 

机的内部根源，这种退化又因清代官僚体制的固有缺 

陷而较以往显得更为突出。与以往各朝相比，清代的 

君主专制最为严密，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作为实际治理 

主体的各级官员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制。李剑农 

对清代君主专制下官员的权力做过如下描述： “(1)一 

切权力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另一个 

机关；(2)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 

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 

想保持权位， 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 博得皇帝的欢心。 ” 
[3](11) 在这种“多元多轨” [4](2) 的官制下，除皇帝外，任 

何机构都不能自行决定重要政务，一切决策都由皇帝 

做出，一切政令都由皇帝发布，一切政治责任都由皇 

帝承担。如此一来，专擅欺主的操莽之臣是没有了， 

各级官员施政的自主性、创造性却因皇帝专制过甚而 

被扼杀。久而久之， “大臣非闇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 

则譸张” ， [5](157) 多磕头，少说话，不做事，掩饰弥缝， 

苟且偷安，便成官场常态。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 

所言， “清朝统治者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 

到了窒息官僚阶层内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 ， 结果 

是 “行政体制的退化在 19世纪初期和中期灾难性外来 

因素侵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 “到 19世纪末，在某 

种程度上用‘瘫痪’二字来形容行政机构恐怕也不算 

过分” 。 [6](187) 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样一种 

腐朽退化的行政机构及官僚群体，既无力力抗外侮， 

亦无力推动内部改革以自强，于是外患频至，内忧加 

深，一切统治危机，皆由此而来。故改革官制、改造 

旧官僚群体， 实为清政府推行其他现代化改革之前提， 

正如亨廷顿所言， “传统君主政体的自新重点，依照传 

统政体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官僚政体中，权力 

业已集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的官僚制度， 

让它去贯彻现代化改革” 。 [7](129) 

然而，要改革旧官制并不容易，亨廷顿自己也承 

认， “如果传统政体已经具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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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专门化，并按照传统的功过标 

准录用官员，那么改革官僚体制问题就可能是十分艰 

巨的” 。 [7](130) 果如其言，官制改革上谕一发布，反对 

声音即汹涌而至。在发布官制改革上谕至裁定中央衙 

门官制这短短两个多月中，仅故宫博物院《清末筹备 

立宪档案史料》所载，各级官员所上反对官制改革的 

奏呈，就有数十件之多： 《户部员外郎闵荷生建言官制 

不必多所更张呈》《候选道许珏陈言宜先清吏治陈》《翰 

林院侍读柯劭忞奏更改官制不能仓猝折》《御史蔡金台 

奏改革官制宜限制阁部督抚州县权限折》《翰林院侍读 

学士周克宽奏更改官制袛各易新名实不如旧制折》《御 

史刘汝骥奏总理大臣不可轻设以杜大权旁落折》《御史 

王步瀛奏户刑两部事繁请勿轻拟裁员折》《御史杜本崇 

奏更改官制不宜全事更张折》《御史王步瀛奏新定官制 

多有未妥应饬认真釐定折》《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 

君权不可裁并折》《御史石长信奏请将政务处并入内阁 

其他官制勿大更张折》《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 

改革官制呈》《御史张世培奏改革官制不可轻弃旧章 

折》《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御 

史叶芾棠奏官制不宜多所更张折》《御史涂国盛奏请勿 

遽改官制折》《内阁学士麒德奏请徐图立宪不可轻改官 

制折》 《刑部郎中陈毅建言亟应保存礼部呈》《翰林院 

撰文李传元奏釐定官制不能过促折》《御史联魁等奏改 

革官制请从缓办理折》 。 

上述奏呈若只观其名， “不能仓促”“不可轻改” 

“不宜全事更张”“不宜多所更张”等等，似乎只是稳 

健持重，并非根本反对改革，然细读之下，不过以稳 

健之名掩守旧之实。 其内容既有笼统反对改革官制者， 

亦有具体反对责任内阁、部院官制者，理由皆冠冕堂 

皇，维护君权、维护礼教、维护祖宗之制等等。实际 

上却是担心官制改革后自身利益受损， 再也无法过 “天 

乐看完看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除却早衙签配字， 

闲来只是逛胡同” [8](245) 的生活。对此，江南道监察御 

史吴钫的一道奏折刻画得非常详尽。他说，官制改革 

之所以会招致众多反对，出现“大小臣僚相与议论， 

皇然有不安其位之虑”的现象，是因为“利害之系于 

身者至切也” ， “今日之纡青佩紫，皆积半生之殚精竭 

虑而始得之。一旦改弦更张，必至顿失故步” ， “士大 

夫以官为生者，十之七八，势至无以为生，必出全力 

以相抵制，卒至盈庭聚讼，是非莫定” ， [1](404) 可见反 

对者多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维护而反对改革。 

虽说公开反对官制改革者官阶普遍不高，真实目 

的亦是维护一己私利，但其反对意见对清政府最高决 

策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指出了官制改革的 

一个根本性问题：官制改革必将损及皇权。反对者认 

为，旧军机处权归君主， “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 

权臣” ，若废军机处而设责任内阁，则权属于臣， “若 

谓大权仍不下移， 其谁信之” 。 旧时军机大臣同堂议事， 

不相统摄，今内阁设总理大臣统一政务，是“避丞相 

之名，而其权且十倍于丞相也” ，无论何人为之，都可 

能“恣唯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 。 [1](430−433) 

应该说，反对者上述言论虽不无危言耸听之意，但也 

确实极具道理。原本清政府的规划中，官制改革先中 

央后地方，中央官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责任内阁。然 

而正如反对者所言，新设责任内阁的权力必然大于原 

来的军机处与内阁，总理大臣权位更非旧军机大臣可 

比。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君权与臣权从来就是一对彼 

此消长的变量，臣权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君权的损减， 

责任内阁与内阁总理大臣必然构成对君权的限制。这 

在清代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是以建立责任内 

阁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宣 

称“大权统于朝廷” ，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的结果之 

一就是君权自此受限制。 

作为晚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宪政改革的最高决策 

者，慈禧本人“但知权利，绝无政见” 。 [9](83) 对她来说， 

只要能保住既有权力，任何改革都不在话下。当初她 

不正是听了载泽袁世凯等人“立宪巩固君权，并无损 

之可言”的话才放下心来决定立宪的吗？然而经反对 

派官员之口，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对君权的损减已 

确定无疑，慈禧又岂能不心生警觉，放缓甚至阻遏即 

将进行的官制改革。袁世凯在中央新官制拟定之后， 

“力求定议宣布” ，慈禧却以“外廷所上条陈多有与之 

反对者” ，宣布“此事仍须详慎斟酌，未便立即宣 

布” 。 [10](165) 载泽恐改革流产，上折向慈禧解释了总理 

大臣权限问题，并请求召对，以释慈禧之疑，但慈禧 

对其已不复前之信任，未予召见。 [11](58) 这说明反对派 

官员的意见已发生作用，慈禧对官制改革的态度有微 

妙转变。 

官制改革招致的强力反对及慈禧的动摇证明，官 

僚集团“对来自外部的改良措施组织起来的永恒的敌 

意” ，是“连一个有魄力的皇帝的专制权力也很少或决 

不足以克服的” 。 [2](90) 一方面，是因为“官僚集团的不 

变的阻力终归胜过一个人的无常的精力” 。 [2](90) 在任何 

时候，体制的力量终究胜过个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 

旧的官僚体制本身就是传统君主专制政体的一部分。 

在此体制下，君主依靠官僚实行专制，官僚构成君主 

的统治力量，要专制君主冒削弱自己统治力量的风险 

去改革官僚体制，改造官僚群体， 谈何容易！清代“多 

元多轨”的官制正是其极端专制政体的一部分，官员 

的苟且无为正有利于君主的独裁与控制。改革这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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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变这种官员，就是改君主自身。一旦慈禧认识 

到这一点，她对于改革的积极性自然不会太高。 

然而，改革已势在必行，无可倒退。慈禧自己也 

知道， “因不好才改良” ， [12](29) “如收回，恐有革命流 

血之事” 。 [13](162) 不继续改革，清王朝必无可挽救，继 

续改革，自己的权力必然受损，这是个两难的困局， 

而慈禧恰恰不具备打破此一困局的见识与魄力。 诚然， 

慈禧精明能干，具有驾驭群臣的高超才能，但就治国 

施政而言，她的才干并不突出。说到底，她只是一个 

传统礼教熏陶下的女性， “深居宫中， 一向与外界情势 

不相接触” [14](101) 的女主，经历有限，政治知识狭隘， 

对君主立宪制度下君主的权力地位缺乏认识，对削弱 

自身权力的改革的后果缺乏信心。她既不想放权，更 

不敢放权，面对此一困局，她“锐气尽消，专以敷衍 

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于及身无变而已，不遑 

虑远图矣” 。 [12](32) 最高决策者既已丧失改革之锐气， 

改革派又如何能克服反对者的阻力？官制改革由是在 

阻力中颠簸前行。 

总之，官制改革牵涉到无数官员的既得利益，它 

招致官僚群体的强力反对是必然的；官制改革最终必 

然指向君权，损减君权，作为“深宫妇人”的慈禧对 

改革从积极支持到消极应对，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 

了最高统治者的稳定支持，改革者更不可能克服反对 

的阻力，官制改革只能在无原则的妥协中艰难前行。 

二、官制改革的失败使朝廷威信再受 

重创 

相对于地方官制改革，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稍具 

规模，这里仅就此加以论述。在反对的阻力下，清政 

府 1906年启动的中央官制改革， 先后出现过三个版本 

的改革方案。 

首先是载泽等人的草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命载泽袁世凯等人共同编纂官 

制。载泽等人首先起草中央官制，经反复会商，拟定 

了一份草案，送总司核定大臣奕劻等人审核。该草案 

要点包括：限定改革内容，只改行政、司法， “凡与司 

法、行政无甚关系之署，一律照旧” 。明确改革要旨， 

“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 

守” 。设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与旧内阁，以之为政务中 

枢， “首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 

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 。设十一部七院 

一府，十一部为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 

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 

吏部，七院为资政院、大理院、都察院、典礼院、集 

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一府为军谘府。各部设 

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承政厅、参议厅， 

及参事、郎中主事、七品小京官、录事等员。妥善安 

置裁汰官员， “拟在京另设集贤资政各院，妥筹位置， 

分别量移，仍优予俸禄” 。 [15](17−20) 

此份草案借鉴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行政以责 

任内阁统领各部，司法则以大理院独立审判，又以资 

政院、都察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制衡责任内阁， 

在制度设计上具有相当新意。 当然该草案也有其不足， 

它只改行政、司法机关，凡与行政、司法无关之机构， 

一律不改。所谓“与司法、行政无甚关系之署” ，主要 

指直接为皇帝皇室服务、与国政无直接关系的内廷机 

构，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翰林院、侍卫处、 

太医院、钦天监等。清代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处理皇 

帝“家事”的机构多，人员多，管辖范围广， “夫以百 

司之设，国民仅得其四，而供奉之司，乃至十四而不 

止焉” ， [16](351) 堪称与军机处内阁六部等国政机构相对 

的另一政府。而其内部贪污腐化程度，更是远甚于后 

者。如果说因“议院遽难成立” 、立法机关的设置暂不 

在此次官制改革内容中尚能勉强说得通的话，内务府 

等内廷机构不在改革名单之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究其因由，是因为内务府等涉及慈禧及其身边太监宫 

女的利益，宗人府涉及宗室的利益，载泽等人为减少 

改革的阻力，便主动作了妥协， 此一妥协不可谓不大。 

虽然如此，载泽等人的草案仍充满革新意义，其 

最大亮点为责任内阁与司法独立。然而，虽然草案对 

于如何安置裁汰官员亦有措施，并承诺“优予俸禄” ， 

利益受影响的官员们仍是群起相攻，而当他们戳穿了 

责任内阁限制君权这一层窗纸后，不改革内廷机构的 

妥协也不能让慈禧坚定支持载泽等人的方案了。内外 

压力接踵而至，总司核定大臣奕劻不得不对载泽等人 

的草案进行修改，在其基础上更定成第二份方案，进 

呈慈禧最终裁定。奕劻方案的要点包括：仍坚设责任 

内阁，但在责任内阁的组成上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 

是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各部尚书均 

充内阁政务大臣；一种是“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 

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与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 

阁事务” 。无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之名，以现军机大 

臣、各部尚书、大学士为内阁成员。如此， “名称略异， 

而规制则同” 。中央行政机构定为十一部，为外务部、 

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 

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郎 

二人，下设承政厅、参议厅，及左右丞、左右参议、 

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责任内阁及各部外，设六院 

一府，以大理院任审判，以资政院持公论，以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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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纠弹，以审计院查滥费，以集贤院备咨询，以行政 

裁判院待控诉， 以军谘府握全国军政， “不为内阁所节 

制，而转足以监内阁” 。重申不改内廷机构， “凡旧有 

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无庸议改” 。 [1](462−470) 

除去相关机构、职官具体称呼的不同外，奕劻方 

案对载泽草案的改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责 

任内阁不设总理大臣的方案； 二是将典礼院改回礼部， 

仍作为内阁主要部会。前者是对反对派关于总理大臣 

权力太大、迹近专擅指责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了释慈 

禧之疑；后者则是对反对派保存礼部主张的退让。总 

体而言，奕劻方案虽有所退步，但仍守住了载泽草案 

的底线：责任内阁与司法独立。也正是因为如此，慈 

禧对奕劻进呈的方案仍疑虑重重，经反复权衡，最终 

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做出裁定，发布上谕，确 

定了中央官制改革的最终方案。其要点包括：不设责 

任内阁，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 “内阁军机处一 

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 

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中央机构为十一部四院，即外 

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暂 

兼管海军部与军谘府)、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 

藩部、大理院、都察院、资政院、审计院。内廷及八 

旗机构照旧， “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 

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 

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 。 [1](471−472) 

与奕劻方案相比，慈禧最终裁定的方案除了对中央机 

构的设置有所变动外(取消了集贤院与行政裁判院)， 

最大的变化是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行政中枢一如既往， 

载泽及奕劻方案中最根本、 最有新意之处由此被舍弃。 

对于载泽等人在内廷机构上主动的妥协，慈禧倒是毫 

不客气照单全收，然而在责任内阁的问题上，她却一 

步不让，连不设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也不肯接受。 

当然，载泽奕劻对中央部院的调整，慈禧基本上 

均予以接受。虽否定了责任内阁，但又使各部尚书充 

参预政务大臣， 加重其权限责任， 似有向责任内阁过渡 

的意图。况且上谕最后也说， “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 

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体察情形 

随时修改，循序渐进，以臻至善” ， [1](472) 为将来深化改 

革、设立责任内阁留有余地。认可司法独立，以大理院 

专掌审判。如此看来，慈禧的改革方案也非一无是处， 

只是改的幅度不大， 有试试看的意思， 与载泽等人的初 

衷有相当距离，更远低于民间立宪派的预期。 

总之，清政府原想从官制入手启动立宪进程，立 

意不可谓不高，雄心不可谓不大， “必当酌古准今，上 

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 

悉无遗” 。 [1](385) 孰知一波三折，最终弄出个“未尽合 

宜”的中央官制，朝野上下大失所望。立宪派由清政 

府宣示立宪之初的“奔走相庆，破涕为笑” [11](53) 转为 

尖锐批评， “伪改革”之说随之而来，清政府所剩无几 

的统治威信再受重创，宪政之建成更加遥不可及，官 

制改革的受挫增加了立宪的难度。 

三、官制改革使廓而不清的官制积弊 

愈演愈烈 

清政府希望通过官制改革廓清积弊，为立宪奠定 

基础，结果是积弊廓而不清。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不 

仅没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 

早在官制改革上谕发布之初，御史江春霖就上折 

陈事，奏请清除官制十二弊。江春霖认为，清政府的 

官制当时有十二大弊： “兼差之弊”“偏枯之弊”“迁调 

之弊”“保举之弊”“超躐之弊”“捐纳之弊”“分发之 

弊”“冗滥之弊”“考察之弊”“名例之弊”“仪注之弊” 

“习俗之弊” 。江春霖认为， “官制者，犹人之形体也， 

诸弊则犹形体之病也。病不去，则四体五官不能效其 

用，弊不除，则庶司百僚无以熙其绩。去病必治其本， 

除弊必究其端” ， 官制改革必须要达到除弊的效果， 否 

则官制虽改，积弊不除，则新官制也不能发挥应有效 

用，改革徒然沦为形式。 [1](386−389) 

官制改革后，上述积弊有无依江春霖所奏一一廓 

清？答案是没有。如“捐纳之弊” ，清政府虽于  1901 
年下诏停止捐纳，结果却是“局吏倒填月日，收捐如 

故” 。其后“各督抚筹款困绌，复以实官请。户部以诏 

墨未干，难于转圜，乃议典簿以上故有官职者准其加 

捐。既又推广其例，令举、贡、廪生皆得报捐实官， 

于是山东河工、广西剿匪、奉天筹边，皆奏准收捐如 

部库” 。 [17](33) 官制改革完全不讲废停捐纳，捐纳之弊 

于是伴随清王朝直至灭亡。如“保举之弊” ，清末保举 

之滥， “十倍于捐纳，百倍于科举” ，名为不拘一格荐 

贤举能，实则“以贪为廉，以酷为能，以败为功，以 

无为有，以细为巨，颠倒是非，变乱黑白” 。官制改革 

前清政府就曾制定章程严格保举限制，然“冒滥犹自 

若也” 。 [17](50) 官制改革后，保举更成满族世家九品中 

正之制， “丞、参不分满汉，满员同时用十一人，皆借 

门望以起” ， “其初俱由各部堂官指名请简，嗣经廷臣 

弹奏，乃先保荐后请旨，列名在前者恒得之，其弊视 

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 [17](23) 又如“习俗之弊” ，清 

末官员私德不修，官场习俗低下。时人论当时官员， 

“昆冈好饮，裕德好洁，徐郙好优伶，奎俊好佛，徐 

琪、曾广銮好狎邪游，张百熙好搜罗浮薄名士，诸王 

贝勒若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胡燏芬一意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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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西人交涉。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 

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 

牌” 。 [17](35) 官制改革后，官场习俗低下如故。如民政 

部成立后， “都下赌风甚炽，自王公至负贩罔不乐从” ， 

“载振、载搏等几无日不在赌场中” ， 尚书善耆一次亲 

率警察抓赌，发现赌徒中“王公卿相、夫人小姐、娼 

妓优伶，色色俱备”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8](48) 

除此之外，官制改革后，晚清官场争权之风、钻 

营之风、贪贿之风较以往更盛。官制改革本来是要使 

各机构权限分明、职责分明，然而改革之后，新旧机 

构争权夺利，权限不清更甚以往。礼部与学部争教育 

之权，农工商部与度支部争财政之权，外务部与吏部 

争涉教案官员任免之权，大理院与法部争司法之权， 

而民政部竟“自署置官僚如吏部，自创办铺捐、车捐 

如户部，自练警兵如兵部，自开学堂如学部，把持讼 

狱如刑部，大治街道辟马路如工部” ， 无所不统，无 

所不争，以至“天下一统而辇毂之间先成乖离破碎之 

象” 。 [17](52) 科举既废，士人入仕之途不明；官制又改， 

官员中一部分被裁之命运可预见。于是士人为谋一官 

半职，官员为保一己官位，无不使出浑身解数，献媚 

上司，取悦权贵，格调愈下，风骨早无。时人称， “向 

来部曹得京察者皆拜堂官为老师，外官得保举者对于 

督抚亦然。今则愈趋愈滥，至渺之相涉，但一奏报即 

拜尔门，格愈卑矣” ， “盖趋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顾 

矣” 。 [8](111−112) 如段芝贵原不过一巡捕，因卖力替袁世 

凯追拿逃仆而得候补道员，后又献歌妓杨翠喜给贝子 

载振，竟由候补道员直升黑龙江巡抚。改革并未使吏 

治好转，官员反借机图利生财，如六部中户部、工部、 

兵部的报销费，原来不过“内外胥吏交通关说，私以 

自肥，堂司染指者绝少” 。自官制改革裁减书吏后，堂 

官便“化私为公，先后开单入告，遂视倘来为固有， 

行公文提取” ， [17](36) 无人敢置一词。而慈禧奕劻更为 

诸贪之首。慈禧晚年“恣为娱乐，好贡献” ，奕劻于是 

“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供奉慈禧以固宠， [5](199) 

自己也是卖官卖缺，广纳贿赂，以至“内而侍郎，外 

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 。 [12](30) 贪风日盛，政以贿成。 

综上所述，晚清官场的诸多积弊并未因官制改革 

而得以廓清。虽然立了几个新机构，换了几个新名称， 

但官员贪残依旧，官风败坏依旧，官场黑暗依旧。积 

弊不去，改革难成，官制改革的效果极其有限。 

四、结语 

无论在任何时候，官制改革都是所有改革中的最 

难选项。因为它影响到千千万万官员的利益，而官员 

正是掌握实际权力的“治人者” 。立宪从官制入手，等 

于一开始就把大部分官员逼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官制 

改革由此无可避免地陷于泥淖，进而延误整个立宪进 

程。这对内忧外患交织、改革成功机会本不大的晚清 

政府来说，实为不可承受之误。 

官制改革是必须的，却不应是清末立宪的最先选 

项。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才是清政府“仿行宪政” 

合理可行之切入点。首先，正如康有为所言， “有知而 

后有行，有虚论而后有实事，有立法而后有行政，乃 

理之自然也。且出自众议则公而可久大，出自独断则 

私而难周详” 。 [16](350) 立宪国家先立法而后行政，行政 

受立法监督。既然立宪，当然首先要把立法机关立起 

来，立法机关由议员组成，有议员们的群策群力，改 

革必能少走弯路。其次，议院一开，既可满足士绅阶 

层日益强烈的参政欲求，更可将民间立宪派士绅的力 

量汇集起来，增强改革的力量。如此，旧官僚群体对官 

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的阻力方有可能被克服。 改革者不 

仅要掌握权力， 而且要扩大权力。 正如亨廷顿所言， “权 

力能够扩大和缩小，也能集中和分散” 。 [7](119) 所谓“扩 

大” 权力就是指通过社会动员和扩大政治参与， 将更多 

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 实现权力总量的 

扩大、强度的扩大。面对整个官僚群体的阻挡掣肘，载 

泽等人势单力薄，无能为力。但当时若有咨议局、资政 

院议员的加入，或许就是另一番局面。 

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 

宪窒滞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官制可改，立宪可 

行。然而，清政府既无勇气、亦无智慧先开议院，而 

是选择了从官制入手这一自以为稳妥实则错误的战 

略，以至官制改革龙头蛇尾。立宪之路一波三折，丧 

失了挽救清王朝的又一次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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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take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beginning with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E Hongxing 

(Law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take  constitutional  reform  from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However, the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encountered obstruction  from officials,  in  the 
end, when CiXi didn’t  support the reform firmly,  the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ended hastily. The prestige of 
Qing  government  suffered  a  serious  blow  from  the  unsatisfactory  reform,  which  made  constitutional  reform more 
difficult.  What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should  do  was  not  to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but  to  convene 
parliament to exp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 word, it is difficult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to begin with the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the best way should have begun with convening parliament.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constitutional  reform;  reform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reform  in  law; 
convening parliament; polo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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